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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幹部選舉、罷免辦法 
92年 11月 26日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100年 4月 22日第 5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修訂 

101年 5月 25日第 5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修訂 

102年 7月 11日第 6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修訂 

103年 4月 18日第 6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修訂 

105年 9月 9、10日第 6屆第 4次會員代表大會修訂 

106年 7月 20、21日第 7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修訂 

107年 7月 13日第 7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修訂 

108年 4月 26日第 7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修訂 

109年 10月 16日第 7屆第 4次會員代表大會修訂 

110年 9月 24、25日第 8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修訂 

111年 5月 6日第 8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修訂 

113年 9月 20日第 8屆第 4次會員代表大會修訂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工會法及本會章程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之幹部選舉罷免，係指本會之理事長、常務理事、監事 

會召集人 、理事及監事等職務之選舉、罷免，本辦法未規定者，依 

本會章程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第 三 條 本會之幹部選舉採登記制，凡本會會員具本國國籍並遵守本會章 

程、年滿二十、未受停權處分者，得登記參選理、監事，惟僅擇一 

參選；其應選名額為一名時，採用無記名單記法，二名以上採用無 

記名連記法。 

第 四 條 本會理事長 、理事、監事選舉，以本會之會員代表為選舉人。 

第二章 選舉公告、候選人登記及選務時程 

第 五 條 本會設理事二十一人（含理事長）、候補理事最多七人、監事七人、 

候補監事最多三人。 

第 六 條 當選理、監事名額之比例，具基層工員會員資格者不得少於十分之

一；理事女性不得少於二名，監事女性不得少於一名。 



 

          理、監事出缺時，由候補理、監事依票數高低依序遞補。 

第 七 條  理事長、理事、監事選舉公告應於會員代表大會召開 30 日前公告 

          之，補選時亦同。 

第 八 條  候選人登記自選舉公告後 15 日內截止，由參選人向本會辦理候選人

登記手續（通信報名以郵戳為憑）。 

第 九 條  候選人辦理登記時，繳交候選人登記表至本會辦理報名手續或郵寄 

          本會，如逾期或託他人辦理登記者，一概拒絕受理登記。 

第 十 條  登記候選人有二人以上同姓名者，應在其姓名下端註明身分證號碼 

          或其服務單位地址，以示區別。 

第十一條  候選人辦理登記後，如自願放棄參加競選者，可於登記截止後二日 

          內向登記單位辦理撤銷登記。 

第十二條  候選人登記截止後予以資格審查，審查通過後編製候選人名冊，候

選人名冊並於會員代表大會召開 7 日前確認公告之。 

第三章 選舉 

第一節 選舉作業準則 

第十三條  本會理事長、理、監事選舉由會員代表大會主席主持；並由大會推 

          派或由主席指定監票員、發票員、唱票員及計票員若干人。 

第十四條  本會設常務理事七人（含理事長），理事長為當然常務理事，組織 

          常務理事會，由當選之理事以無記名連記法選舉之。 

第十五條  本會當選之監事七人，組織監事會，互選監事會召集人一人，以無 

          記名單記法選舉之。 

第十六條  常務理事、監事會召集人於理、監事當選後次日起十五日內召開會

議選舉之。 

第十七條  各項選舉票、罷免票應由本會印製，加蓋本會圖記及監選員章後， 

          始生效力。 

第十八條  會員代表應憑員工識別證、憑委託證領取選票，並在選舉人名冊上 

          簽名或蓋章。 

第十九條  圈選工具一律採用定式圖記。 

第二十條  選舉或罷免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全部無效： 

          一、未依本辦法第三條規定辦理者。 

          二、不使用規定選舉票、罷免票及圈選工具者。 



 

          三、所圈選人數超出應選名額；或在罷免票圈上「同意罷免」「不 

              同意罷免」二種者。 

          四、夾寫其他文字或符號者。 

          五、圈選位置跨格或超出格外，致不能辨識者。 

          六、將選舉票或罷免票污染，致不能辨識者。 

          七、將選舉票或罷免票撕破，致不完整者。 

          八、附任何物件，顯有暗號作用者。 

          九、簽名、蓋章或蓋指模者。 

          十、圈寫後塗改者。 

          十一、所圈寫之被選舉人與會員名冊不符者。 

          十二、完全空白者。 

          十三、書寫字跡模糊，致不能辨識者。 

          前項第五款如屬部分性質者，當場由會議主席會同全體監票員認 

          定該部分為無效，其他部分是為有效票；選舉票認定有爭議時，由

會議主席與全體監票員表決之，表決結果正反意見同數者，視為有

效。 

第二十一條 理、監事以得票較多數者為當選，得票次多數者為候補。當選人票    

數相同時，當眾公開抽籤決定之。 

第二十二條 理、監事選舉完畢，由主席會同監選員當場宣布選舉結果，選舉票

由監選員簽封交由大會移交理事會保管，並將選舉結果連同理、監

事名冊報請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再由工會核發當選證書。 

第二十三條 理、監事之選舉，皆函請臺北市政府或上級工會派員監選。 

第二節 理事長、理事及監事選舉 

第二十四條 本會理事長、理事及監事之選舉採登記制。理事長登記參選應具備

下列資格： 

           一、本會會員連續繳費滿五年以上（不含中途入會或重新入會補繳        

之經常費），且未受停權處分者。 

           二、任職臺銀之年資十年以上者。 

           三、曾任本會理事或監事一任以上（含當屆）者。 

           具備以上資格者，並經會員代表十人連署，得為理事長候選人。 

理事及監事登記參選應具備資格：本會會員連續繳費滿二年以上

（不含中途入會或重新入會補繳之經常費），且未受停權處分者。 



 

參選理事長者，不得同時參選理事或監事或公股董事或職工福利委

員會勞方代表。 

參選理事者，不得同時參選監事；參選監事者，不得同時參選理事。 

第二十五條 理事長之選舉，應於會員代表大會排定之選舉議程中，優先辦理開 

           票，並宣布選舉結果後，再進行其他幹部之開票。當選理事長為當 

           然理事、常務理事。 

第二十六條 僅有一組候選人登記參選理事長得票未達出席代表投票數三分之 

           一者，應重新辦理選舉。 

第二十七條 本會副理事長由理事長自常務理事中提名一至二位擔任，經理事會

同意。理事長出缺時，如任期已超過二分之一，由理事會就副理事

長間指定一人代理之；任期未達二分之一時，由副理事長召開臨時

代表大會選舉新任理事長，以補足原任期。新任理事長未選舉產生

之前，由理事會就副理事長間指定一人代理。 

第四章 罷免 

第二十八條 本會幹部罷免案，應擬具罷免聲明書，敘明理由，經會員代表三分 

           之一以上連署，始得提出。但幹部就職未滿六個月者，不得提出。 

第二十九條 本會於收到罷免聲請書之日起十五日內，應將查明簽署屬實及其人 

           數合於規定之罷免聲請書副本以雙掛號通知被聲請罷免人於十五

日內提出答辯書。 

第三十條   本會應於被聲請罷免人提出答辯書截止日期後三十天內，由理事長 

           召開會員代表大會，經應出席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三 

           分之二以上之同意為通過罷免案，未達三分之二者為否決罷免案。 

           但有關理事長之罷免案，得由監事會召集人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處理 

           之。 

第三十一條 因處理罷免案而召開之會員代表大會，因未達法定出席人數流會

者，視為否決罷免案。 

第三十二條 罷免案如經否決，在本任期內不得再以同一理由提出罷免案。 

第五章 附則 

第三十三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得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及相 關規定辦理。 

第三十四條 本辦法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施行；並報主管機關備案，修正時亦 

           同。 


